
【關注傷殘津貼聯席】 

就立法會福利事務委員會 2012 年 12 月 10 日會議 

【檢討公共福利金計劃下傷殘津貼申請的審批制度】 

 

關注傷殘津貼聯席於 2005 年，由一群非綜援傷津受助人之照顧者所組成，主要關注傷

殘津貼附例之不合理，因此聯席一而再在不同立法會會議(14/11/2005，12/12/2005，

13/2/2006，10/4/2006，11/12/2006)表達嚴重殘疾人士的生活需要及困境。 

 

就著「聯合國殘疾人權利公約」已經於 2008 年 8 月開始適用於香港特別行政區，今天

立法會「檢討傷殘津貼申請的審批制度」，聯席認為政策局必須一併檢討附例，剔除

不合理部份，以免影響「聯合國殘疾人權利公約」的落實。 

聯合國殘疾人權利公約 

第四條 

一般義務 

(一) 採取一切適當的立法、行政和其他措施實施本公約確認的權利； 

(二)採取一切適當措施，包括立法，以修訂或廢止構成歧視殘疾人的現

行法律、法規、習慣和做法； 

(三)在一切政策和方案中考慮保護和促進殘疾人的人權； 

(四)不實施任何與本公約不符的行為或做法，確保公共當局和機構遵循

本公約的規定行事； 

第十六 

免於剝削、 

暴力和凌虐 

三、為了防止發生任何形式的剝削、暴力和凌虐，締約國應當確保所有

用於為殘疾人服務的設施和方案受到獨立當局的有效監測。 

第二十五條 

健康 

(一)向殘疾人提供其他人享有的，在範圍、質量和標準方面相同的免費

或費用低廉的醫療保健服務和方案……。 

 

公共福利金計劃 

引言 …本計劃的目的是為年齡在 65 歲或以上或嚴重殘疾的香港居民，每月提供現金

津貼，以應付因年老或嚴重殘疾而引致的特別需要。申請人無須供款。除普通

高齡津貼外，在本計劃下發放的津貼均無須申請人接受經濟狀況調查。 

註： …至於領取高額傷殘津貼的受惠人，如他/她在…醫療機構接受住院照顧…每次

超過 29 天，其可獲發的津貼將會調整至普通傷殘津貼的金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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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例與傷津原意背道而馳，忽略受助人的醫療需要 

公共福利金計劃，開宗明義指…提供現金津貼，以應付因年老或嚴重殘疾而引致的特

別需要，但附註卻規定留院治療，傷津卻要被扣減。聯席認為香港醫療福利極具「平

等機會」的精神，所有合乎資格的香港居民皆可平等地享用，不貴乎其貧富與否。但

是，為何高額傷津受助人在享用此平等的醫療福利時，他們的傷殘津貼卻要被扣減？

醫療福利的定義與傷殘津貼的定義既然不同，本意亦為幫助不同需要的人士，為何在

享用醫療福利時，傷殘人士的福利卻要被剝削？傷殘津貼與醫療福利是否有必要掛

勾？ 

 

舉例高額傷殘津貼受惠人留院 30 日，列表如下： 

高額傷殘津貼 

每月金額 

($ 2,790.) 

留院 30 日 

30 日 X $100 

=$ 3,000. 

留院超過 29 日 

附註規定要轉為普通傷殘津貼 

($ 1,395.) 

結果：入不敷支 

原本該月所得 

$ 2,790. 

需繳交院費 

$ 3,000. 

要退回 

$ 1,395. 

 

負—$ 1,605. 

社署指…不扣減則雙重福利，聯席指…入不敷支不容否認 

殘疾人士留院治療實乃身不由己，社署縱使未能雪中送炭，為何還要在這個殘疾家庭

最無奈，最無助的日子落井下石呢？ 

其實，殘疾人士少不免要進行各類骨科手術，然而打石膏也需時 6 星期(42 日)，聯席

得知，有照顧者為避免扣減傷津，在未滿 29 日，即要求醫生讓病人出院回家，病人往

往因此而延誤了康復進度，聯席認為扣減傷津附例，極之擾民和不合理，亦加重社署

的行政工作，實乃雙輸局面。 

 

建議： 

(一)公共福利金計劃，附註對象應清晰定為「獲得醫療減免的綜援殘疾人士」，要繳 

納醫院費用的非綜援殘疾人士應豁免扣減傷殘津貼。 

 

(二)全港公務員家庭及綜援網內超過 100 萬健全人士，可獲政府提供醫療減免，13 萬 

非綜援嚴重殘疾人士卻未能受惠，當局必需及時探討及規劃，重整醫療減免的覆 

蓋面，讓嚴重殘疾人士同樣得到應有的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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